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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覆議委員會審議辦法覆議委員會審議辦法覆議委員會審議辦法覆議委員會審議辦法 
 

經本會 93 年 6 月 25 日第 1 屆第 4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經本會 93 年 9 月 24 日第 1 屆第 7 次董事會決議修訂通過 

經本會 93 年 12 月 24 日第 1 屆第 10 次董監事聯席會決議再次確認修訂通過 

經司法院 94 年 3 月 11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0940001038 號函核定 

經本會 95 年 4 月 28 日第一屆第 25 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經本會 95 年 9 月 29 日第一屆第 30 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經司法院 96 年 1 月 26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0960002233 號函請本會再行陳報 

經司法院 96 年 3 月 29 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0960006069 號函核定 

 

第 1 條  本辦法依據法律扶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 

第 2 條  申請人不服分會審查委員會之決定者，於收受決定書後三十日內，得向

覆議委員會申請覆議；對分會出具保證書之決定不服者，亦同。 

第 3 條  審查決定通知書應註記申請人得於前條期限內申請覆議，必要時分會承

辦人得以口頭向申請人說明覆議之方式，或協助其填寫覆議申請書。 

第 4 條  分會於收到覆議申請後，應就覆議申請書之聲明、事實、理由及資料等

應為初步整理，同時審查有無逾越覆議期限，併同覆議申請書、原申請

文件、原審查委員會決定書等交由覆議委員會審查。 

第 5 條  覆議委員會由覆議委員三人組成，以受理分案之委員為主審委員，其餘

二名為陪審委員。 

第 6 條  主審委員於合議前應先行審閱相關文件，視情形或依申請人之申請，得

視情形或依申請人之申請，定期日通知申請人到場，或以視訊、電話等

方式，請申請人說明事實及理由。 

主審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駁回申請人前項之申請： 

一、依相關文件足以做成有利申請人之覆議決定者。 

二、依相關文件足以認定申請人之資力顯逾本會無資力標準者。 

三、依申請人之陳述及所提資料顯然有顯無理由之情事。 

四、覆議之申請已逾覆議期限。 

五、依第十六條規定通知補正而逾期未補正。 

六、申請人就同一決定重複申請覆議。 

七、申請人就同一事實重複申請扶助，經覆議駁回後再申請覆議 之申

請，且未提出新事實、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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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撤回之覆議案件再提起覆議者。 

九、因情事變更而顯無實益者。 

覆議委員應於覆議審查書記載駁回申請人到場說明之理由及依據。 

第 7 條  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日，由覆議委員一人與申請人面談，但基金會或分

會得依覆議案件量、覆議委員會人數、硬體設備或其他考量，決定由覆

議委員三人面談。 

依前項規定面談時，申請人之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覆議委員應曉諭

其敘明或補充之。 

申請人未於期日到場說明者，覆議委員會得不待其說明，逕為覆議之決

定。 

第 8 條  覆議委員會認為申請人未到場說明無法為覆議決定者，應記明理由及詢

問事項，另訂期日通知申請人到場說明。 

前項情形，再次通知後申請人到場說明者，覆議委員應按前開理由及

詢問事項詢問申請人。 

第 9 條  覆議案件之決定由主審委員與陪審委員三人合議行之。 

第 10 條 覆議委員會行合議審查時，以過半數之意見為覆議審查意見。但為准許

分會出具保證書之決定及其金額時，應經全體覆議委員一致之同意。 

第 11 條 覆議委員會之審查，得以現場集會、視訊會議、或電話會議之方式召開，

然審查意見應由委員全體簽名。准駁之決定及理由，由主審委員或由主

審委員指定陪審委員一人撰寫。不同意見之覆議委員得要求附具不同意

見書。 

第 12 條 覆議決定應於收受覆議申請書後十五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經覆議委員通知補正經並已補正者，應於收受補正文件後十五日

內做出決定。 

二、經申請人到場說明者，必要時得延長決定期間，但自收受覆議申

請日起至遲不得逾三十日。 

第13條 覆議委員會審議之範圍限於原決定之事實及申請人於覆議申請時所主張

之事實。覆議委員會合議審查之結果如較原決定不利益者，覆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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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駁回覆議申請，不得撤銷原決定，另為對申請人不利益之決定。 

第14條 覆議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駁回其覆議申請： 

一、逾越覆議期限者。 

二、逾期未補正者。 

三、對已決定之覆議案件重行申請覆議者。 

四、撤回之覆議案件再申請覆議者。 

五、因情事變更而顯無實益者。 

六、覆議無理由者。 

駁回覆議之決定應附理由。 

如覆議委員認申請人之主張或請求係無理由，而申請人得為其他主張或

請求時，覆議委員會僅得依法駁回申請人之申請，並於覆議決定中加註

說明，請申請人另為申請扶助。 

前項駁回覆議前，申請人已為其他主張或請求者，於駁回覆議之同時，

覆議委員應將該案資料直接發回原分會以新案件辦理。 

對於駁回覆議之決定不得再申請覆議。 

第 15 條 覆議委員會就覆議案件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原決定，必要時並另為新

決定。 

第 16 條 覆議案件如有補正相關資料之必要時，覆議委員會應以書面定七日之期

限通知申請人補正，並註明逾期未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第 17 條 覆議委員會作成決定後，分會應製作覆議決定書送達申請人。情形急迫

者，得先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第 18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請司法院核定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